关于组织申报2013年山东省重点实验室的通知
省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我省科技创新与奖励大会精神，推进我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和科技自身发展的需求，2013年拟以省市共建重点实验室为基础，在部分领域新建一批省重点实验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方向

    申报实验室须符合以下指南方向，主要研究方向应比指南方向更加明确和集中，并突出优势和特色，避免过于宽泛。

    (一)电子信息领域
    1、量子通信技术

    (二)先进制造领域
    2、田间机械化技术

    (三)生物技术领域
    3、兽医生物技术

    4、食用菌技术

    （四）医药卫生领域
    5、高致残致死脑科疾病防治

    6、中医心脾基础研究

    7、口腔颌面—头颈医学生物学

    8、干细胞转化医学

    9、药物发现与化学生物学

    10、风湿免疫病

 二、申报条件

    1、实验室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一级法人单位，从事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

    2、实验室为已正常运行2年以上的部门重点实验室。有凝聚学科优势、汇集科技资源的能力和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技术创新绩效显著；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主要研究方向在本领域中具有明显优势和特色；科研整体实力在国内同行中处于领先或先进地位，具有持续承担国家和省重大科研任务的实力，近3年内主持国家、省部级科技项目不少于10项，形成了影响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获得了标志性奖励成果或发明专利，为行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或产生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3、实验室有一支年龄与知识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的科技创新队伍，固定科研人员总数不少于20人；拥有学术水平较高、学风严谨、开拓创新精神强，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或学科带头人；实验室主任一般由列入国家级或省级优秀人才计划或优秀创新团队的高层次人员担任。高校实验室应依托省级以上重点学科或拥有硕士以上学位授予权；其他单位实验室应与相关单位有稳定的联合培养研究生计划。

    4、实验室具备先进、完备的科研条件和设施。相对集中科研用房面积在1500平方米以上，仪器设备统一管理，开放共享，总值（原值）原则上不低于1000万元（实验室依托单位实行大型仪器设备集中管理的，经专家论证后，符合实验室研究方向并能满足实验室研究需要的共享仪器设备，在评审时可以计入实验室仪器设备总值）。

    5、实验室依托单位及其(业务)主管部门科研投入能力较强，能够承担建设和管理实验室的责任，并能为实验室提供开放运行、科研仪器设备更新维护、自主创新研究和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等必须的经费支持、技术支撑和后勤保障；在申报前3年连续投入建设与运行经费累计不少于500万元，且在建设期内，应给予实验室不低于300万元的建设经费。

    三、申报方式和时间

    1、拟新建省重点实验室统一由实验室依托单位的主管部门(中央驻鲁单位由业务主管部门)向省科技厅申报。本通知下发后，各主管部门择优组织具备条件的单位填报《山东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核后行文上报省科技厅。

    2、拟新建省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登录省重点实验室信息网(网址为http://labs.sdstc.gov.cn)，点击“实验室申报”栏目，填写《山东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山东省重点实验室考评信息报表(2010-2012)》，审核并提交后通过该网打印研究报告和信息报表(各6份，另附证明材料1份)纸质申报材料, 简单装订（勿用塑料封面）并加盖依托单位公章后报主管部门。

    3、拟新建省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上报主管部门时间为2013年4月24日前，主管部门汇总上报省科技厅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前，逾期和不符合条件的申请报告不予受理。

    四、注意事项

    1、优先支持得到国家有关部委支持，实行部省共建的重点实验室；面向新兴领域学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实验室。

    2、申报时可对现有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人才队伍、管理体制等做适当调整，使实验室成为集中依托单位精华力量、代表我省相关领域最高研究水平的科研基地，但严禁拼凑材料申报。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建设经费的到位情况，以其每年下达的经费预算和实验室实际进账数额为依据。

    4、实验室建设具有排他性，每个方向仅择优遴选1个实验室立项支持。主管部门在1个方向推荐实验室多于一个的，要对所推荐实验室进行排序，每个主管部门在一个方向最多只能推荐3个实验室。

    5、申报实验室名称、凝练的研究方向不能与已有省重点实验室重复。申报实验室应命名为“山东省×××(技术领域或研究方向)重点实验室”，技术领域或研究方向要规范、简练，力戒宽泛、分散。

    6、申报工作结束后，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审（重点审查实验室研究方向与内容、研究工作基础和水平、实验条件、人才队伍状况、运行管理机制以及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的支持等），择优确定立项建设的省重点实验室名单。现场评审以实验室汇报演示和答辩、现场考察等方式进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通讯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607号1420室  250101

    联系人：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技条件处  尹承山 

    0531-66777033

    技术支持：何忠葵 0531-66777186  13356652870

